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98.05.18 九十七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學務委員會議制定通過 

100.10.19 一 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爲達適當管理、運用、維護活動中心場地(以下簡稱本場地)及順利推展社團活動發

展，特訂立本辦法。 

第二條   本場地實施範圍係指：多容館一樓扇形廳、扇形廳前廊、多容館 7-11 旁空地(鏡廳)、

多容館三樓 307、多容館三樓 308、簡茶棧一樓、簡茶棧二樓、學生活動中心 C217、

學生活動中心 C218、學生活動中心 B1 活動教室、湖畔旁廣場及校內全棟建築各室

內場地暨其周邊設施。  

第三條   場地開放借用時段為 08:00~24:00，以整點一小時為單位。如有特殊情況，經簽報

核准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四條   借用各場地申請方式： 

         一、多容館一樓扇形廳、扇形廳前廊、多容館 7-11 旁空地(鏡廳)、多容館三樓 307、

多容館三樓 308、簡茶棧一樓、簡茶棧二樓、學生活動中心 C217、學生活動中心

C218、學生活動中心 B1 活動教室： 

         (一)社團社課：每學期第一次社團聯席會議上開放登記，每週可登記不同場地至 

               多六小時。 

         (二)一般活動：每月 15 日開放登記次月欲使用的場地，每週可登記不同場地至 

               多 8 小時，同一天至多四小時。如有特殊情況、經簽報核准者，不受前項之 

               限制。 

         (三）臨時借用：借用人最遲應於辦理活動的前一個工作日至本組登記尚可借用時   

               段。 

         (四)取消借用：借用人若欲取消已預約之場地，應於活動預定辦理日期至少前二 

               個工作日辦理取消作業。 

         二、湖畔旁廣場及校內全棟建築各室內場地暨其周邊設施： 

         (一)於使用日前五個工作日由使用單位填具場地借用申請表，由所屬單位主管簽章 

後並附企劃書向學務處課外組辦理借用手續。 

(二)如同時有兩個以上單位借用，則由課外活動組協調用電及場地分配。借用之 

優先順序視完成借用流程而定，先借用之單位有優先選擇場地權，管理單位可

視情形調整。 

第五條   如遇突發狀況，課外組依照「校安中心緊急事件處理暨通報標準作業流程」通報生

輔組值班教官及駐衛警前往協助處理。並通知借用單位停止借用之權利，借用單位

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 

第六條   使用本場地如遇下列情事之一者，課外活動組有權不予出借或要求立即停止使用，

並依相關法規處理： 

一、未經核准使用場地者。 

二、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者。 

三、未經核可而超越申請使用範圍或私自轉借者。 

四、有損活動場地設備及建築物留有不良紀錄者。 

五、違反本校校規、國家法令及公序良俗者。 

六、本校認定不宜之活動或從事政治性活動者。 

七、違反公共安全之行為。 

第七條   借用本場地如遇下列事項，請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借用單位應謹慎保管並愛惜使用場地設備、維持場地內外秩序、活動安全及環

境整潔；俟借用完畢後，應自行清潔環境並回復原狀。 

二、如有損害公物設備之情形，應負完全賠償責任，由本校依相關流程估價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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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異議。 

三、違反上述規定使用者需繳交場地清潔及復原費用，學生社團列入社團評鑑考核

紀錄，並記錄警告ㄧ次；借用單位若為非社團，則記錄警告ㄧ次。凡借用單

位累積警告兩次，當學年度不得再借用該場地。 

四、凡未繳清相關費用前，該單位不得再提出申請借用。 

第八條   借用本場地，未經許可不得擅接、改變電源線路或擅用電器設備，以免發生危險。 

第九條   活動宣傳所需用之宣傳品(如海報、標誌、旗幟及布條…等)應安全牢固地張貼或懸

掛於核可位置，俟活動結束後應立即拆除，逾時未拆除者，視同廢棄物處理。並列

入下次借用場地之參考。 

第十條   活動進行期間進入之車輛，應停放於指定位置。違規者，依本校汽、機車相關管理

辦法取締。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